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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DR-2021-0020006

莱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莱政办字〔2021〕33 号

莱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莱州市幼儿校车安全监管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园区管委，市政府有关部门，

有关单位：

现将《莱州市幼儿校车安全监管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莱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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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州市幼儿校车安全监管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幼儿校车的安全管理，保障乘坐校车幼

儿的人身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校车

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17 号）及《山东省校车安全管理

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95 号），结合我市实际，就幼儿

校车监管，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我市行政区域内幼儿校车安全管理活动适用本细

则。

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幼儿校车，是指在我市行政区域

内，符合国家校车有关标准和要求，依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及本办法已取得使用许可，用于接送幼儿上下学的 7 座以上的幼

儿专用校车。

第四条 为保障幼儿上下学交通安全，按照就近入园、监护

人或其委托的成年人自行接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提供校车服

务依次优先的原则，对确实难以保障就近入园，监护人或其委托

的成年人不能接送的幼儿，可以提供校车服务。

第五条 校车服务提供者和自行配备校车的幼儿园是校车

安全的责任主体，对校车安全承担主体责任。

第六条 幼儿校车不得接送其他幼儿园招生区域内的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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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在其他幼儿园招生区域内设置校车站点。

依据《山东省学前教育普及计划（2011－2015 年）》，我

市幼儿园招生服务半径确定为 1.5 公里（幼儿园大门至幼儿居住

地村委大门的直线距离）。

第七条 教育和体育、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等相关部门，

各镇街政府，配备校车的幼儿园、校车服务提供者、随车照管员、

校车驾驶员、幼儿监护人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和《山东省

校车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好相关职责和义务。

第二章 安全监管机制

第八条 莱州市人民政府对全市的幼儿校车安全管理工作

负总责，建立由教育和体育、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等部门及各

镇街人民政府组成的校车安全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校车

安全管理中的重大事项。

第九条 监管部门及各镇街各司其职、配合联动，落实幼儿

校车安全监管职责，维护幼儿交通安全。

第十条 幼儿校车的监管主要通过日常巡查、现场督查、联

合执法检查等方式进行。

第十一条 监管部门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对于

收到的举报信息及时处理或者通报给相关职能部门。

第三章 监管职责

第十二条 除履行上级有关校车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规定



—4—

的职责外，教育和体育局对幼儿校车安全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核查幼儿校车接送站点的设置；

（二）指导、监督、检查幼儿园校车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管

理责任制落实情况；

（三）不定期检查校车安全管理档案、车辆档案、人员档案

等校车服务档案的建立、完善情况；

（四）监控校车运行情况，监督检查幼儿园校车运行规范执

行情况；

（五）监督指导幼儿园做好幼儿乘车管理、乘车安全演练、

安全教育；

（六）会同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成立幼儿校车安全联合执

法组，对幼儿交通安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第十三条 除履行上级有关校车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规定

的职责外，公安局对幼儿校车安全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法依规查处未经许可从事集中接送幼儿上下学的车

辆；

（二）随时督查检查校车按规范配置的安全设施设备和物

品，核查校车驾驶员的驾驶资质及定员定车情况；

（三）监控校车运行情况，对校车驾驶员的违规驾驶行为予

以处罚；

（四）监控校车的运行轨迹，查处超员、超速、违规停靠、

违规接送等违章违规行为；

（五）检查校车站点的设置情况，对影响幼儿安全和违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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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站点予以取缔；

（六）对涉及幼儿交通安全的举报信息进行核实，并依法处

理影响幼儿交通安全的行为。

第十四条 除履行上级有关校车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规定

的职责外，交通运输局对校车安全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督导检查幼儿校车的维护保养规范情况；

（二）监督汽车维修企业落实校车维修质量保证期制度；

（三）依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对取得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企业的有关违法行为给予处罚。

第十五条 除履行上级有关校车安全管理的条例、办法规定

的职责外，各镇街政府对校车安全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改善校车途经村庄道路的安全通行条件，消除交通安

全隐患，在辖区内的镇村道路危险路段设置安全防护设施、限速

标志、警告标牌；

（二）会同教育部门核查校车运行线路规划和候车站点设

立；

（三）依法履行属地管理职责，对幼儿园校车安全工作进行

监督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及时通报有关部门。

第十六条 配备校车的幼儿园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定期对教师、幼儿及其监护人进行交通安全教育。每

学期组织不少于 1 次校车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演练和规范乘车演

练；

（二）会同校车运营单位、幼儿监护人建立完善乘坐校车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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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登记、交接等安全管理制度，安排随车照管人员负责幼儿乘坐

校车期间的安全管理；

（三）制定校车安全接送方案,与校车运营单位和幼儿监护

人签订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及接送合同，明确各自的安全管理责

任，落实校车运行安全管理措施，并向教育和体育局备案；

（四）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违反校车安全管理的行为；

（五）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对校车安全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六）建立健全校车档案、人员档案、管理档案,配备安全

管理人员，定期对校车驾驶人、随车照管人员进行安全教育，组

织校车驾驶人、随车照管人员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以及

安全防范、应急处置和应急救援知识；

（七）监督落实幼儿校车安装视频监控与卫星定位系统，并

接入全市统一搭建的视频监控平台与卫星定位系统平台，便于监

管部门通过平台进行巡查检查；

（八）按要求进行车辆维护保养、审验检修，定期检查校车

安全物资配备，保持监控系统和定位系统设备正常工作。

第十七条 幼儿监护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法履行监护义务；

（二）配合幼儿园或者校车服务提供者做好校车的安全管理

工作，教育幼儿遵守乘车秩序；

（三）负责幼儿上车前和下车后的安全监管；

（四）拒绝使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车辆接送幼儿上下学；

（五）按要求做好幼儿的交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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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校车通行安全和乘车安全

第十八条 幼儿校车的通行安全条件必须符合上级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集中接送幼儿上下学的车辆必须取得校车许可。

第十九条 幼儿校车运行时段应与本区域内学生校车的运

行时段基本保持一致。

第二十条 幼儿校车运行时速与学生校车要求一致，载运幼

儿期间时速不超过 40 公里。载有学生的校车在急弯、陡坡、窄

路、窄桥以及冰雪、泥泞的道路上行驶，或者遇有雾、雨、雪、

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20 公里。

第二十一条 幼儿校车监控系统应纳入全市校车监控平台，

接受校车运营单位和监管单位的监管。

第二十二条 幼儿校车驾驶员应按时参加校车驾驶员统一

培训，每天对校车进行发车前收车后检查。

第二十三条 幼儿校车的维护保养、维修检修必须到有资质

的维修企业。

第二十四条 幼儿校车照管需要严格按标准配备照管员数

量，与家长进行面对面交接，所有交接均需履行签字手续。

第二十五条 校车驾驶人应当将校车安全设备放置在便于

取用的位置，并确保性能良好、有效实用。

第二十六条 驾驶校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校车的制动、

转向、外部照明、轮胎、安全门、座椅、安全带等车况是否符合

安全技术要求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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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校车驾驶人不得驾驶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车上

道路行驶,不得在校车载有学生时给车辆加油，不得在校车发动

机引擎熄灭和刹车装置制动前离开驾驶座位，不得在驾驶过程中

有吸烟、聊天、使用通讯工具等影响行车安全的行为。

第五章 监督检查及处罚

第二十八条 教育和体育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应

当加强对校车安全管理工作的联合检查，按照职责权限和程序加

强对校车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监管执法部门根据各自职责，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对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第三十条 教育和体育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和应急局等

部门应当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举报网络平台，方便群众举报违

反校车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并在接到举报后 10 日内依法处理

或者转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三十一条 使用未取得校车标牌的车辆提供校车服务，或

者使用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校车的，由公安机关依法

予以查处。

第三十二条 幼儿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教育和体育局责

令限期改正，并予以通报批评：

（一）未对教师、幼儿及其监护人进行交通安全教育的；

（二）未建立校车安全乘车管理制度的；

（三）未安排人员保护、引导幼儿上下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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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制定校车安全接送方案的。

第三十三条 发现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责令整改：

（一）管理记录不实，记录签字不完善；

（二）车辆档案、人员档案不完善；

（三）管理制度不完善，落实不到位；

（四）未与家长签订安全接送协议和安全责任书；

（五）管理记录不完善，乘车幼儿登记信息不全；

（六）未建立安全管理台账；

（七）未办理幼儿上下车交接手续；

（八）超范围接送幼儿。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实施细则，法律、法规已规定行政处罚

的，适用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通过监督检查或监控发现校车运行或管理过

程中下列不符合要求的行为之一者，依法予以处置：

（一）擅自改变运行线路；

（二）驾驶员无校车驾驶资质；

（三）无随车照管员或照管员严重失职造成幼儿伤害的。

第三十六条 发现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责令整改，未整改或

整改不到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依法处置：

（一）实时监控失效，不能进行监控运行；

（二）载运幼儿时速超过 4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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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车辆未按规定保养；

（四）未按规定参加全市校车驾驶员培训；

（五）未按要求进行校车安全演练。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解释权归莱州市教育和体育局。

第三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自 2021 年 12 月 3 日起施行，有效

期至 2024 年 11 月 2 日。

抄送：市委有关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有关人民团体，上级驻莱有关单位。

莱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1月 2日印发


